[bookmark: _GoBack]103年度屏東縣環境教育-「家鄉生活地圖」競賽
一、依據：
（一）屏東縣102-105環境教育中程計畫。
（二）屏東縣103度環境教育年度發展計畫。
二、目的
（一）藉由學生設計「家鄉生活地圖」，涵養學生對家鄉與環境的愛護之情。
（二）由「家鄉生活地圖」，落實環境保護與生態永續之概念於日常生活中。
（三）藉由親師生「家鄉生活地圖」走訪家鄉，拓展學習場域，豐富知識。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屏東縣環境保護局
四、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五、承辦單位：屏東縣東勢國民小學
六、協辦單位：屏東縣環境教育輔導團
七、辦理時間：中華民國103年5月～10月
八、參與對象：本縣國中、國小學生。
九、實施地點：家鄉周邊附近相關環境生態、生活設施地點
十、實施方式：
（一）參加方式：請12班以上的學校務必送件參加，並將學生的「家鄉生活地
圖」及其報名資料，於規定的送件時間內親送或郵寄東勢國小912(屏東縣內埔鄉東勢村大同路三段20號)。
（二）競賽組別與資格：
1. 國中組：本縣公私立國中七到九年級學生。
2. 國小高年級組：本縣公私立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3. 國小中年級組：本縣公私立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三）送件地點：屏東縣東勢國小教導處
（四）送件時間：中華民國103年10月17日(星期五)前以郵戳為憑。
（五）送件內容：報名表（附件一）填寫後連同作品與著作權讓與同意書（附
件二，未簽署者，不予評審）一併繳交。書面資料不得出現作者姓名及
其所屬學校名稱。送件內容不符規定者不予審查。
（六）內容格式：材質、形式、形狀、語言（國語文、鄉土語言、英語等）不
拘。參賽作品需具原創性，不得有抄襲、翻譯及改寫之情形，且以未曾
參賽（展）或在任何形式媒體發表、出版者為限。格式不符規定者不予
審查。
（七）評分標準：主題表現：30％，內容與結構：40％，圖文表現：20％，創
意：10％。
（八）獎勵名額：
1.第一名：一件，由縣府核發獎狀，指導教師嘉獎乙次，以1人為限。
2.第二名：二件，由縣府核發獎狀，指導教師頒發指導證明乙紙，以1人為限。
3.第三名：三件，由縣府核發獎狀，指導教師頒發指導證明乙紙，以1人為限。
4.佳作：若干件，由縣府核發獎狀。
十一、預期效益：
一、教師或家長能利用週休假日，攜帶學童一齊從事家鄉生態踏查及節能減碳的休閒活動，增進親子感情。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二、親師生共同進行「家鄉生活地圖」走訪，透過實地走訪，能進一步了解生態之美，涵養愛護環境之情。
十二、本競賽之承辦人:林傳傑 聯絡電話L08-779449*13 手機:0921574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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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著作權讓與同意書（未簽署者，不予評審。）
屏東縣103年度環境教育-「家鄉生活地圖」競賽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1.經獲選後之作品及原稿其著作財產權歸「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所有。
2.作者保證審查期間本作品為未公開發表或未曾參與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創作。
3.本作品非商業版權之原創影像，並保證無侵害任何人權益或促銷商品之嫌。參賽者若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承辦單位無關。
4.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5.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擁有修改、重製、攝影、著作、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6.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立同意書人：                                   
服務或就讀學校：屏東縣           鄉鎮市           國中小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          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月  日







